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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　函

地址：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
3樓

聯絡人：國震中心 羅惠嫻

電話：(02)66300237

傳真：(02)66300574

Email：1006200@narlabs.org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0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國研授震校字第1050603645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花蓮縣宜昌國小104-3通過名單(1050603645-0-0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校辦理教學大樓1及教學大樓3等兩棟之校舍結構耐

震補強設計案，業已通過審查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校105年9月8日宜國總字第1050003023號函。

二、本案符合教育部102年10月21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2009904

8號函核定之「高中職及國中小校舍結構耐震能力補強設

計作業規範」之經費相關規定。

三、旨述通過審查之校舍與審查通過之經費詳列於附件。

四、依前揭作業規範，乙方完成補強設計並通過審查後，應將

「彙整補強前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之成果」與「耐震補強設

計結果」上傳校舍耐震資訊網及送交資料光碟(包含有相

關圖說電子檔、分析模型檔等原始編輯檔案及修正後成果

報告書PDF檔)至甲方及本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，並列

為驗收項目。

五、請校方於執行補強工程發包作業時，以「學校單位」身份

登入校舍耐震資訊網進行時程及經費資料之填報。

8

10500035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05/10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
02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六、請校方確實依審查通過之金額及工項進行後續發包作業，

避免因金額及工項與審查通過之內容不一致而衍生爭議。

正本：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

副本：花蓮縣政府 2016-10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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